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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

知已于2021年1月8日以电话、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1月14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

出席董事9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吴长鸿先生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研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根据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本次变更事项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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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

根据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需要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相应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本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1、变更前经营范围

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

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2、变更后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机械设备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制

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

动部件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风力发电

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根据上述经营范围变更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齿轮、传动和驱动部件制

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上述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

发；机械设备研发；机电耦合系统研发；轴承、齿轮和传动

部件制造；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

件制造；高铁设备、配件制造；轴承、齿轮和传动部件销

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

系统及部件销售；风力发电机组及零部件销售；金属材料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园区管理服务；餐饮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除上述条款修订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和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修订内容，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结

果为准。以上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待审议通过后授权公

司管理层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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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决议召开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2月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1日9:15-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2月1日上午9:15一9:25,9:

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

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

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2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股权登记日2021年1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公司会议

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月15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审议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

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1年1月25日（上午8:30一11:30、下午13:30一16:30）

3、登记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9楼

4、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人单位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单位持股

凭证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委托代

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 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通过信函、邮件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1年1月25日前

送达公司，并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

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荆长大道658-1号2幢和合大厦9楼

联系人：陈海霞、冉冲

邮箱：shdmb@gearsnet.com

电话：0571-81671018

传真：0571-81671020

邮编：310023

2、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3、会期半天

4、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472

2、投票简称：双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2月1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2月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双环传动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

指示行使投票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本人/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说明：请在“同意”或“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号。投票人只能表明“同意” 、

“反对”或“弃权”一种意见，涂改、填写其他符号、多选或不选的表决票无效，按弃权处理。）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24

2021年 1 月 15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屹通新材”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 2,5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9 月 10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证监许可〔2020〕3414 号）。发行人的股票

简称为“屹通新材” ，股票代码为“300930”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3.11

元 / 股，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网下投资者剩余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的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125.00 万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

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787.50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1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

根据《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

推介公告》和《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10,768.49270 倍，高于 100 倍，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 2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2.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8.50%；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 1,287.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51.50%。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T+2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

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099,27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58,621,455.92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5,72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37,294.08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2,875,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68,791,25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

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288,425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1%，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5,728 股，包销金额为 337,294.08 元，包销比例为 0.10%。

2021 年 1 月 15 日（T+4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

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

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20262367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杭州屹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5日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通用电梯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

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４．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

，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３４４０

号

）。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和主承销商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兴证券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或

“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

通用电梯

”，

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０９３１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４．３１

元

／

股

，

发行数量为

６

，

００４．００

万股

，

全部为新股发行

，

无老股转让

。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

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

、

根据

《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

》

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

《

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

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

、

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

。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

，

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

最终

，

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３００．２０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４

，

２９２．９０

万股

，

占本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１１．１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

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根据

《

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新股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２４３．６６２９４

倍

，

高于

１０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

将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１

，

２００．８０

万股

）

由网

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９２．１０

万股

，

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９１１．９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８．５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６４３３８１５％

，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４

，

８４４．１６７６１

。

本次发行的网上

、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

（

Ｔ＋２

日

）

结束

。

一

、

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提供的数据

，

对本次网上

、

网下发行

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

结果如下

：

（

一

）

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２９

，

０６７

，

６０１

２

、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１２５

，

２８１

，

３６０．３１

３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５１

，

３９９

４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２２１

，

５２９．６９

（

二

）

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

股

）：

３０

，

９２１

，

０００

２

、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

元

）：

１３３

，

２６９

，

５１０．００

３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

股

）：

０

４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

元

）：

０

二

、

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

向上取整计算

）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

，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３

，

０９５

，

８９８

股

，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１％

，

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６％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情况

网上

、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负责包销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股份的数量

为

５１

，

３９９

股

，

包销金额为

２２１

，

５２９．６９

元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股份数量占

总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０９％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Ｔ＋４

日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包销资金与网上

、

网下

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

商

）

指定证券账户

。

四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网上

、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７

、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４１５

联系邮箱

：

ｄｘｚｑ＿ｉｐｏ＠１６３．ｃｏｍ

联 系 人

：

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通用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5日

特别提示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海优新材”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101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2020〕3387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主承销商” 或“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2,101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05.05 万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5%。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

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84.04 万股，占发行

总量的 4%，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21.01 万股回拨至

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1,418.21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31%；网上发行数量为 598.7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9.69%。

根据《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4,500.66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201.70 万股（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以

后网下、网上发行总量的 10%，向上取 500 股整数倍）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216.51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60.3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800.4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39.6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2970382%。

本次发行在缴款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于 2021 年 1 月 15 日（T+2

日）16:00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四舍五

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1 月 15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

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

业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

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

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

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

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

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

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

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组成，跟投机构为海通创

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创投” ）。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 2021 年 1 月 12 日（T-1 日）公告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战略配售之专项核查报

告》及《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1 年 1 月 11 日（T-2 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69.94 元 / 股，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14.69 亿元。

依据《业务指引》，本次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

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战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获配股数 84.04 万股，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主承销商将在 2021 年 1 月 19 日

（T+4 日）之前，依据海通创投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元）

限售期

（月）

1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

840, 400 58, 777, 576 0 24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海优新材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252，8252

末“5”位数 20776，33276，45776，58276，70776，83276，95776，08276，88642

末“6”位数 130198，330198，530198，730198，930198，336978，836978

末“8”位数 09134970，06407432，35807529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

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6,00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海优新材 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 号）、《科创板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 号）以及《科创板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 号）等相关规定，

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T 日）结束。 《发行公

告》披露的 306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6,391 个配售对象按照《发行公告》的要

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 3,422,030 万股。

根据《发行公告》相关约定，主承销商可以在配售前对有效报价投资者及

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是否存在禁止性情形进行进一步核查。 经核查确认，其中 5

家投资者管理的 9 个配售对象分别属于主承销商的关联方，与主承销商过去 6

个月内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5%以上股东的关联方，不具备

配售资格，本次发行不予配售。 因此，本次实际参与配售的投资者为 301 家，管

理的配售对象为 6,382 个，对应的申购数量为 3,417,850 万股。经核查确认，上述

无效配售对象剔除后，不影响本次发行价格。

新增剔除的投资者和配售对象如下：

投资者 配售对象

浙江白鹭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白鹭鼓浪屿量化多策略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白鹭桃花岛量化对冲十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白鹭指数增强南强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白鹭桃花岛量化对冲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因诺（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因诺阿尔法 7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锐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锐天三十九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九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九章量化皓月 2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九章量化皓月 3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阳光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资产－工商银行－阳光资产－盈时 10 号资产管理产品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

比例

配售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2, 103, 140 61.53% 8, 520, 845 70.04% 0.040514873%

B类投资者 13, 580 0.40% 54, 990 0.45% 0.040493373%

C类投资者 1, 301, 130 38.07% 3, 589, 265 29.50% 0.027585752%

合计 3, 417, 850 100.00% 12, 165, 100 100.00% 0.035592843%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 1,158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

则配售给财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财通资管均衡价值一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为 A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

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且其获配总

量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

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初步配售情况详见 “附表： 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

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T+3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

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

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

签结果。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海通证券海优新材发行工作组

联系电话：021-23154732、021-23154737

发行人：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15日

上海海优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